附件：1

关于《新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县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全面落实省、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，有效控制燃煤使用量，持续改善空气质量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局起草了《关于公布中心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，现广泛征求社会意见。
一、起草依据
     《通告》依据《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中心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》（通告〔2024〕4号）。特别说明：在2016年，县政府已经发布过《新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》（通告〔2016〕5号）（以下简称2016年发布的《通告》），但在县政府2024年11月26日发布的《新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县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》（新政〔2024〕8号）文件中，宣布失效或决定废止在2016年发布的《通告》。
二、起草背景与过程
根据省、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，为如期完成我县空气质量二级达标，在借鉴外地经验的同时，决定拟提请县政府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。
三、《通告》主要内容
（一）《通告》所称高污染燃料主要有：
1、原煤、煤矸石、煤泥、型煤（含洁净型煤）等；
2、树木（含木炭、机制木炭）、秸秆、锯木、稻壳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《通告》所称的禁燃区是指由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《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中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：北至浒湾乡，东至孟良山、鲍山、大石旁、大广高速，南至董店村，西至规划京港台高铁、金兰山森林公园。面积41平方公里，其中包含城镇开发边界面积23.27平方公里。









